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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对于考生来说，透彻分析历年考试真题，掌握其所容纳的考点，研究和把握考点中的难点和重点，是
考试成败的关键。
     为了尽可能帮助考生顺利通过考试，我们特组织专家对在职法律硕士联考的历年真题进行了详细的
归类解析，对其中蕴含的考点和重点、难点进行了梳理和概括。
     本书的核心理念是：以考试真题为原点，．以解析真题为根本，在拓展相关考点的基础上，充分挖
掘重点和难点．本书的结构体例是：列出真题，给出答案并配以精细的解析，在此基础上，详细阐述
真题所涉及的知识点。
这些知识点，不仅有利于考生巩固复习成果，而且也有利于考生把握命题规律和命题重点。
相信考生只要认真研习本书，一定会有较大的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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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立法实践中，常常对某些要素加以省略。
但是，省略并不意味着不存在这些要素，被省略的要素可能存在于法律的内在逻辑联系之中，只是没
有被明文表述出来而已。
因为通过法律推理，这些未加明文表述的要素可以较容易地被人们发现。
可见，表现在法律条文中的可以是三要素中的一部分，但并不意味着法律规范可以是二要素或一要素
，这一点考生一定要注意，有些考题会考查这一点。
③应当把法律规则与法律条文区别开来。
法律条文只是法律规则的表述形式，而不是法律规则的同义语。
通常情况下，一个法律规则的全部要素是通过数个法律条文加以表述的；有时，其中的一个要素（如
假定条件）可能分别见诸不同的法律条文；有时，法律规则的诸要素分散于不同的法律文件之中，有
的甚至还跨越两个以上的法律部门。
（2）法律规则的种类。
按照不同的标准，我们可以把法律规则区分为不同的类型。
除了上述考题中列出的一种分类外，法律规则通常还有以下两种分类：①按照法律规则的效力强弱或
刚性程度的不同，可以把法律规则区分为强行性规则和任意性规则。
强行性规则是指不问主体的意愿如何而必须加以适用的规则。
这种法律规则所设定的权利和义务是绝对肯定的形式，不允许当事人之间相互协议或任何一方任意予
以变更。
任意性规则是指法律规则的适用与否由主体自行选择。
这种规则所设定的权利义务是相对肯定形式，允许当事人之间相互协议或一方单方面予以变更。
授权性规则绝大多数属于任意性规则。
②按照法律规则的内容是否直接地被明确规定下来，可以把法律规则区分为确定性规则、委任性规则
和准用性规则。
确定性规则是指明确地规定了行为规则的内容，无须再援用其他规则来确定本规则内容的法律规则。
这是法律规则中最常见的形式。
委任性规则是指没有明确规定行为规则的内容，而授权某一机构加以具体规定的法律规则。
准用性规则是指没有明确规定行为规则的内容，但明确指出可以援引其他规则来使本规则的内容得以
明确的法律规则。
准用性规则一般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援引其他法律规则，另一种是援引某种非法律性规范。
3.法律原则本部分一般围绕法律规则和法律原则的区别以及法律原则的分类考查，其中，法律原则的
分类考查频率稍高。
具体而言，命题要点包括：（1）法律原则与法律规则的区别。
法律原则内含价值属性，它既是一定的时代和社会中的普遍价值观念在法律中的综合反映，又体现着
人们通过法律调整社会关系所希望达到的目标。
法律原则和法律规则的区别有以下几点：①调整方式不同。
法律规则有严密的逻辑结构，每一个规则包含假定条件、行为模式和法律后果三要素，而法律原则不
预先设定任何确定而具体的事实状态，也不设定具体、明确的法律后果，因此，从明确化程度上看，
原则显然低于规则，但由此也决定了法律原则在调整社会关系时，具有更大的灵活性。
②适用范围不同。
法律规则只适用于某一类型的行为或事项。
法律原则无论对人的行为还是对事项，在适用时都有着更大的覆盖面。
③适用方式不同。
当作为裁判依据被适用于个案时，法律规则要么是有效的，要么是无效的；而法律原则不同，各类原
则有着不同的分量，它们可能存在于同一法律中。
如果一项法律原则没有被适用，并不意味着该原则无效，而只能说明在特定情况下另一个原则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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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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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2010在职攻读法律硕士联考命题分析及考点解析》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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